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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南 大 学 文 件
校发〔2025〕82 号

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过程中
学术复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，提升学位授予质

量，保障研究生在学术评价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

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过程中学术复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东南大学

2025 年 4 月 2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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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过程中学术复核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位授予工作、提升学位授予质量，保

障研究生在学术评价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学位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

办法。

第二条 我校硕士或博士学位申请者（以下简称“学位申请

者”）对学位论文/毕业论文（以下简称“论文”）评阅或实践成果

鉴定/评审、答辩、科研成果认定过程中作出的未通过的学术评价

结论有异议的，可以申请学术复核。

第三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学位办”）作

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常设机构，接受其委托负责学术复核的受

理、组织实施等具体事务。

第二章 对论文评阅或实践成果鉴定/评审的复核

第四条 对第一次和第二次盲审未通过的论文评阅意见有异

议的学位申请者，按照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条例》办

理。

对第三次盲审未通过的论文评阅意见或未通过的实践成果

鉴定/评审意见有异议的学位申请者，应于收到全部意见之日起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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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日内向学位办提出复核申请，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，逾期不再受

理：

（一）未通过的论文或实践成果及总结报告等，未经事后修

改；

（二）所有论文评阅意见或实践成果鉴定/评审意见；

（三）书面复核申请，须阐明申请复核的具体理由，并附对

申请复核的意见作出的逐一详细回复；

（四）导师书面意见。

第五条 学位办接到复核申请后，依据第四条确定是否属于

受理范围。属于受理范围的，告知申请者本人，同时通知其所在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分委会”）出具预审意见；不属于

受理范围的，学位办向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
第六条 分委会接到学位办通知后，应成立由至少 5 名在行

业内有较高学术声望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具有相应类型

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校内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，就复核理由是否成

立进行审慎审核，并出具专家意见。

分委会综合专家意见，就复核是否通过出具分委会预审意见

并详细阐明理由。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须于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

日内报送学位办。

第七条 学位办对分委会预审意见进行审核。审核无误的，

出具复核决定；认为存在问题的，发回分委会重新审核，分委会

须在五日内重新出具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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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复核通过的，学位申请者可按规定进入答辩流程；

复核不通过的，终止学位申请。

第三章 对答辩的复核

第九条 论文或实践成果答辩未通过，对答辩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答委会”）修改后重新答辩或建议不授予学位的结论有异议

的学位申请者，应于答辩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学位办提出复核申请，

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，逾期不再受理：

（一）送交答委会审议的论文或实践成果及总结报告等；

（二）答辩记录；

（三）答辩决议；

（四）书面复核申请，须阐明申请复核的具体理由；

（五）导师书面意见。

第十条 学位办接到复核申请后，依据第九条确定是否属于

受理范围。属于受理范围的，告知申请者本人，同时通知其所在

分委会出具预审意见；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学位办向其出具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。

第十一条 分委会接到学位办通知后，应审慎对答辩结论组

织审核，并就复核是否通过向学位办出具分委会预审意见，详细

阐明理由。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须于分委会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五

日内报送学位办。

第十二条 学位办对分委会预审意见进行审核。审核无误的，

出具复核决定；认为存在问题的，发回分委会重新审核，分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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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在五日内重新出具意见。

第十三条 复核通过的，撤销原答辩结果，由学院重新遴选

专家并组织答辩；复核不通过的，按答委会决议执行，答委会决

议为建议不授予学位的，终止学位申请。

第四章 对科研成果认定的复核

第十四条 对科研成果未被认定为可用于申请学位的结论有

异议的学位申请者，应于收到认定结果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学位办

提出复核申请，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，逾期不再受理：

（一）对认定有异议的科研成果及其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书面复核申请，须阐明科研成果符合要求的具体理由；

（三）导师书面意见。

第十五条 学位办接到复核申请后，依据第十四条确定是否

属于受理范围。属于受理范围的，告知申请者本人，同时通知其

所在分委会出具预审意见；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学位办向其出具

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
第十六条 分委会接到学位办通知后，应审慎对科研成果重

新组织认定，并就复核是否通过向学位办出具分委会预审意见，

详细阐明理由。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须于分委会接到复核申请之

日起十五日内报送学位办。

第十七条 学位办综合分委会预审意见，审核后出具复核决

定。

第十八条 复核通过的，学位申请者可将该成果用于申请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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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且应将复核意见作为学位申请的附件材料一并提交进行学位

评定；复核不通过的，不得将该成果用于申请学位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分委会出具复核是否通过的预审意见前，须听取

学位申请者的陈述和申辩。

第二十条 复核决定应于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

出。

第二十一条 复核决定作出后，学位办应将其送达学位申请

者所在分委会和学院，并委托学院将复核决定送达学位申请者本

人，同时告知学位申请者该决定为最终决定，不得再提出复核申

请。

第二十二条 学位申请者可以对复核专家提出回避，最多可

以回避三所高校、科研院所或三名专家。对于是否接受回避申请，

由学位办根据具体事实作出决定。

第二十三条 各分委会应建立涵盖所涉研究生培养方向、人

数充足的学术复核专家库。

第二十四条 学术复核事项如涉嫌学术不端，应先提交校学

术委员会判定，待其作出评判结论后再进入复核程序。

第二十五条 在学术复核过程中，如发现分委会存在不当行

使学术权力行为的，学校将依据情节严重程度进行追责。

如分委会复核通过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在国家和省级抽

检中被认定存在问题或学位评定时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不予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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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对于同意复核通过的本校专家停招下两个年度相应层次研究

生、校外专家五年内不得担任我校兼职导师或校外导师；对于复

核申请人所在学院按照《东南大学对国家、省级研究生学位论文

抽检“存在问题论文”暂行处理办法》翻倍扣减招生指标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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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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